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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统监管制度开始生效 

2015 年 11月 13 日（星期五） 

 

  《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条例）下的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

支付系统监管制度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生效。 

 

  在条例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获赋权实施多用途储值支付工

具的强制发牌制度，及处理相关的监管和执法工作。现有的储值支付工具

发行人或新的市场营运者将有一年时间向金管局申请牌照。 

 

  在一年申请期结束后（即由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起），除非获豁

免，任何发行人如未有获发牌照而发行或营运储值支付工具，即属违法。

另外，持牌银行会被视为已获发牌发行及营运储值支付工具。 

 

  发牌制度可让金管局采取监管及执法行动，以确保发行人符合适当人

选要求、用户在储值支付工具内的储值金额能获得合适的保障，以及该等

工具的可靠运作。 

 

  此外，条例赋权金管局指定零售支付系统，以确保其在审慎监管下稳

健运作。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我们欢迎立法会最近通过相关

法例。新的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统监管制度将加强公众使用这类产

品及服务的信心，及促进支付业界的发展与创新。」 

 

  金管局副总裁彭醒棠表示：「新监管制度是香港在发展储值支付工具

及零售支付系统监管架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金管局将实施该监管制度，

使金融体系及相关支付基建更稳定及健全。」 

 

  金管局会发出指引文件，以协助业界申请有关牌照，及遵守该条例所

载的要求。指引文件亦会列举根据该条例获豁免的情况。 

 

  此外，金管局会推出公众教育计划，加强公众对使用这类支付产品或

服务的认知，及金管局所实施的新监管制度的了解。 

 

  立法会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通过《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

条例草案》。大部分的新订条文会在今日修订条例刊宪后生效。条例名称



亦由《结算及交收系统条例》更改为《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

涉及适用于无牌储值支付工具发行人的相关刑事罚则的新订条文将会在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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